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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科 技 学 院 文 件 
 

浙科院研〔2022〕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科技学院关于印发研究生与导师双向 

选择实施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 
 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机关各部门、教辅及直属单位： 

经学校研究，现将《浙江科技学院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实

施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    

 

 

浙江科技学院 

  2022 年 6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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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科技学院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 

实施办法（修订） 

 

为深化学校研究生教育改革，完善高水平应用型研究生培养

体系，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（以下简称“导师”）队伍建设，保

证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促进学校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

全面发展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一条 师生双向选择在研究生录取后即可开始，条件许可

的学位点经研究生院批准可提前完成。 

第二条 师生双向选择必须建立在师生双方互相了解的基础

上，具体工作步骤如下：  

（一）复试前，由二级学院负责公开本学位点全体导师简况； 

（二）研究生被录取后，由二级学院安排导师与研究生的线

上或线下见面会，介绍双方情况并互通联络方式； 

（三）条件成熟也可安排研究生参观有关实验室，了解导师

的科研工作。  

第三条 被研究生初步选中的导师，可根据研究生对研究方

向的志愿和科研需要，与其进行必要的交流沟通，可对其进行必

要的面试。  

第四条 研究生填写《浙江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双向

选择志愿表》，导师确认信息后，达成一致的志愿，在符合师生

双向选择规定的情况下，汇总形成该学位点《硕士研究生与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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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向选择汇总表》。未达成一致的志愿，由学位点所在二级学院

负责协调调整，征求师生双方同意后，由研究生再次填写《浙江

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志愿表》，并填入该学位点

《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汇总表》，由学位点所在二级学院

签署意见后报送研究生院审批并发文公布。  

第五条 各学位点所在二级学院上报的《浙江科技学院硕士

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汇总表》中必须包含各学位点的所有当年

在籍研究生。如有特殊情况的，须附说明。 

第六条 导师确定后，由二级学院组织导师根据本学科培养

方案和有关规定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。导师要严格把关，

认真负责加强指导。各学位点所在二级学院要全面审查，合理安

排各门课程的开课学期，落实好有关课程安排。 

第七条 导师变更具体办法 

（一）研究生在入学后的第一或第三学期的第 16 周可提交

变更导师申请，其他时间原则上不得变更导师。 

（二）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只允许变更导师一次。 

（三）研究生提出变更导师申请，填写相关申请表格，交原

导师和现导师、二级学院分管领导审核后，交研究生院审核批准。 

第八条 采取双向选择的兼职导师，按有关规定办理聘任手

续。 

第九条 研究生和导师对双向选择有异议者，报请二级学院

与研究生院协调处理，协调后仍有异议的，可向校学位评定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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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提出申诉。  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

原《浙江科技学院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暂行办法》（浙科院研

〔2014〕9 号）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浙江科技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9 日印发 

 


